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100年提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下半年辦理成果
	實施要項
	服務內容
	具體執行作法
	辦理成果
	辦理
單位

	一、身體照顧
	(一)家童應擁有個人盥洗用具。
(二)依一般正常作息協助或訓練家童刷牙、 洗臉、沐浴等身體清潔工作。
(三)指導或協助家童剪髮、刮鬍子、修剪指甲等儀容整飾工作。
(四)注意家童身體變化如體溫、皮膚、傷口、情緒等，及時掌握家童所需照顧服務。
(五)依家童需求，提供相關衛教課程。
(六)依家童需求，提供物理治療、復健訓練及發展遲緩個案早期療育。

	1. 提供家童有個人
 盥洗用具。
	1.確實執行日用品預算，每人每月份150元，家童皆有個人盥洗用具。
2.保育人員每日檢查家童內務，損壞遺失及時補足，保持盥洗用具之完整乾淨。
	保育課


	
	（1） 
	2.協助輔導家童作身體及口腔清潔工作。
	督導家童每天確實洗臉、沐浴、更衣及早晚口腔清潔，幼小家童由保育人員協助清洗，從小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執行情形良好。
	保育課


	
	（2） 
	3.每天至少作1次提醒或檢視家童儀容服裝。
	保育人員每天晨間課前皆會檢查或提醒家童服裝儀容，執行情形良好。
	保育課


	
	（3） 
	4.每2月至少安排1次輪流為家童剪髮。
	每月安排理髮志工蒞家為家童剪髮，1-12月共辦理11次。(1/9、2/27、4/10、5/29及6/26、7/31、8/28、9/25、10/30、11/20、12/11)
	保育課


	
	（4） 
	5.對於身體有異常變化者隨時注意觀察，並作書面紀錄。
	家童每日早、晚各量一次體溫，並做記錄，監測家童健康狀況及時就醫處理。
	衛生保健課

	
	（5） 
	6.應建立家童健康管理資料。

	每位家童均建立「健康記錄表」，內容包括就醫記錄、預防接種記錄及健康檢查資料等。
	衛生保健課

	
	（6） 
	7.每年安排家童作身體健康檢查。

	每年定期辦理家童健康檢查，本年度於3/26辦理，計151名家童受檢，正常者126名、異常者25名，已追蹤複檢完成，其中2名糖尿病家童續門診追蹤治療中。
	衛生保健課

	
	（7） 
	8.舉辦與家童身心特質所需之疾病保健衛生教育等相關課程，至少每半年1次。
	透過生動活潑衛教活動讓家童在快樂活潑的氣氛中，培養正確之衛生知識，養成良好之健康行為，提昇自我照護的能力，舉辦相關衛教課程。1/19「流感防治小撇步」、2/15「菸菸一熄，無菸好青春－菸害防治宣導 」、2/17「戰勝燙燙小魔鬼」、3/26「優質成長把關－認識兒童健康檢查」、4/30「無毒有我-正確用藥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7/25、7/27、7/29「戒菸贏，健康講座」、10/17「口腔保健多一點，健康人生樂滿點」、10/18「健康，就從"口"開始」、10/28「天天5蔬果，健康999」、11/4「牙齒大作戰」、共計12場次及團體諮商41人次、心理衛生教育推廣62人，個別諮商227人次及個別諮詢139人次受惠。
	衛生保健課、社工課

	
	（8） 
	9.使用醫療復健資源定期提供有復健需求的家童復健服務。
	針對學齡前發展遲緩家童依據施測、綜合評估生理與發展能力、行為及環境狀況，依個別差異設計語言、職能復健療程，提供專業治療以協助正常發展1-12月共計92人次。家童因骨骼、肌肉受損需復健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1-12月共54人次。
	衛生保健課

	二、膳食管理
	(一)準備之餐食應來自合格餐飲業者。
(二)為有特殊需要

之家童準備適當餐食。
(三)請營養師提供飲食評估及建議。
(四)菜單設計及食物烹調依家童喜好彈性調整。
(五)定期抽檢及記錄飲用水；並定期清洗飲水設施。

	1.家童膳食菜單及特殊飲食應請營養師設計或由營養師提供諮詢。
	1.每日菜單皆由合格營養師簽章，並聘請屏科大營養系王秀玉老師協助監督本家團膳衛生，並提供家童營養諮詢服務及督導餐廚衛生管理本年度計2次。
2.對於幼兒3名除沖泡牛奶外，每日亦為其準備適合之副食品、點心補充家童成長所需營養。
3.如遇家童身體不適如腸胃炎、腸病毒、腎病症候群、慢性腎病、糖尿病等提供合適餐食。
4.邀請高雄榮總營養師蒞家指導腎病症候群及糖尿病特殊疾病飲食調配方法及注意事項計2場次，受惠家童3名，目前3名家童營養照護成效良好且持續就醫追蹤。
	膳食管理委員會
衛保課



	
	
	2.每月至少召開1次膳食委員會等相關會議討論家童餐飲菜單等問題。
	1.每月於家務會議報告膳食相關事項，並檢討家童膳食設計、營養等問題，1-12月共計12次。
2.召開菜單審查會議，檢討家童餐飲菜單質量等問題，1-12月計召開12次、臨時會議1次解決家童餐飲菜單問題。
	膳食管理委員會

	
	
	3.每年辦理家童及工作人員餐飲滿意度調查1次。
	每年辦理家童及工作人員餐飲滿意度調查,本年度共發問卷120份，回收有效問卷99份，調查結果餐飲平均滿意度達86.5%，蒐集意見34則，將列入伙食改善參考。
	膳食管理委員會

	
	
	4.每半年至少1次檢驗飲用水。
	飲用水質採樣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測共計4次分別於2/15、5/24、8/16、11/10，檢驗項目：濁度、臭度、色度、PH質、氯鹽、硫酸鹽、硝酸鹽氮、總溶解固體量、大腸桿菌群，檢測結果皆合乎環保署規定安全飲用水之標準。
	衛生保健課

	
	
	5.每季至少1次保養飲水機及更換濾芯。
	1.本家每月清洗飲水機1次，1-12月共計12次。
2.每季定期更換濾芯，1-12月共計4次。
  (3/18、6/21、9/19及12/19)
	行政課

	三、衣著照應
	(一)依季節及天氣變化，為家童準備適當服裝衣著。
(二)家童應穿著個人衣物。
(三)提供家童潔淨並足夠之換洗衣物。
(四)依家童身心功能，提供衣著訓練。
(五)家童污染衣物如沾染排泄物、血漬者，
應個別且立即處理。

	1.每年至少準備2套以上服裝更換。

	1.編列家童服裝費預算，夏季服2,100元，含便服、制服、運動服各乙套；冬便服3,000元，含便服、制服、運動服各乙套，夏便服及運動服於6月完成、冬服部份於10月完成。
2.內衣褲1年3套、棉毛衫1年2件及襪子1年3雙,已於8月份購買完成。
3.上述皆依季節按時採購，隨時提供家童足夠之換洗衣物。
4.保育人員依季節氣候變化，指導家童穿著適當衣服。
	保育課

	
	
	2.協助有意願選擇個人衣物家童添購衣物。

	保育人員依家童年齡性別，個別協助家童選購合宜服裝，均能適時指導穿著。並依家童年齡與能力，逐步訓練穿戴自理能力。
	

	
	
	3.對於有生活自理能力家童輔導適宜穿衣及清洗衣物。（對於自理能力不佳者每日提供乾淨換洗衣物）。
	1.較小家童(國小以下)由工友協助清洗，每天皆有乾淨之換洗衣物。
2.提供洗衣機，讓國中以上家童，自行清洗衣物，提升其自理能力，保持衣物之潔淨。

	

	
	
	4.無法自理家童隨時補充更換衣物。
	對於無法自理的嬰幼兒家童，由保育人員隨時補充更換衣物，保持衣物之潔淨。
	

	
	
	5.家童污染衣物與一般衣物分開放置，且立即處理。
	家童遇有尿床或其他沾染汙漬，保育人員皆會分開放置處理，或訓練家童清洗處理，且顧及家童自尊。
	

	四、住宿服務
	(一)機構應提供衛生、乾淨、通風之居住設備。
(二)房舍應兼顧家庭生活氣氛，並使家童參與擺設佈置。
(三)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應備

具隔離視線之屏障物。
(四)具有放置個人用品空間。
(五)經常活動或使用區域，應有廁所及清洗設施。
(六)內外環境定期清潔及消毒。
(七)浴廁、樓梯設防滑設施及扶手。

	1. 每日清潔院舍內外環境。
	1.早上起床或未使用空調系統時，保育人員隨時巡視各寢室空間，指導家童開啟窗戶、窗簾，保持空氣流通。
2.每日早上保育人員督導家童整理內務環境；假日安排家童清掃院內公共區域，維持環境整潔。
3.每月1次環境及內務檢查，執行情形良好。
	行政課
保育課

	
	
	2. 每季定期消毒院區環境至少1次。
	為營造健康環境，落實家園傳染病監控，分別於2/25、4/29、6/24、9/6、10/24、12/2實施家園內外環境消毒共計6次，如遇傳染病疫情時，各家加強使用消毒水及紫外線殺菌燈。
	衛生保健課

	
	
	3. 每年應配合節日或家童之喜好辦理院舍佈置。
	1.保育人員依家別屬性，與家童共同討論房舍、寢室之佈置與美化，依節令特別裝飾，本年度配合節慶佈置計有100年農曆春節，貼春聯掛吉祥飾品；元宵節提燈籠；聖誕節聖誕樹布置，呈現節日氣氛。
2.鼓勵家童依其各人喜好，自行佈置其書桌、寢室等空間，展現個人風格。
	保育課

	
	
	4. 2人以上寢室應注意家童個人隱私。
	家童寢室皆有其個人床舖，以小隔板做視線區隔；提供獨立式之衛浴空間，保有隱私權。
	保育課

	
	
	5. 每人至少有1處放置物品空間。
	家童擁有個人書桌、衣櫃、置物櫃，均可自行上鎖，充分保障個人收納物品之隱私。
	保育課

	
	
	6. 浴廁、樓梯設防滑設施及扶手。
	本家浴廁、樓梯均設有防滑設施及扶手，方便民眾洽公使用且經常維護。
	行政課

	五、行動交通
	(一)機構空間及設施應顧及行動不便者，提供無障礙環境及其特殊需要。
(二)提供交通服務或備有接送車輛。

	1. 機構內應設有符合規定之無障礙設施。
	本家依規定設有無障礙設施，包括：導盲磚、斜坡道、身心障礙盥洗室、專用停車位、愛心鈴、扶手、輪椅等，每月定期檢查及維護。
	行政課


	
	
	2. 每日應隨時提供交通車接送家童就醫、復健或外出活動等。

	本家公務車輛及駕駛均全力配合，提供家童就醫、復健、雨天上下學、外出活動等需要，例假日亦同。
	行政課

	六、休閒活動
	(一)依家童體能及興趣提供休閒、娛樂活動指導。
(二)定期提供社會適應及旅遊活動。
(三)協助家童積極參與社會團體活動。
(四)在機構內適當地點提供休閒或遊樂空間設施。
(五)與當地社區環境融合，加強與社區居民互動。

	1. 規劃家童所需休閒娛樂活動。
	安排各項才藝休閒課程，提供家童多元休閒與學習，1-12月共計開辦17班次：弦樂團、扯鈴班、西點烘焙班、舞蹈班、打擊樂、音樂活動、說故事、圍棋、直笛、羽球課、鋼琴課、吉他課、拼布、美術課、戲劇學習課、熱舞社等。
	保育課


	
	
	2. 每年應辦理家童自強活動2次。
	爲增廣家童見聞，配
合學校課業學習，辦
理家童戶外教學活動
1.2/16辦理寒假戶外教學，前往高雄市立動物園，瞭解自然生態，約計50人參與。
2.7/3-5辦理國高中戶外教學，瞭解墾丁自然風光與恆春經濟作物發展，約計60人參加。
3.7/2-5辦理「年輕征幸福」冒險體驗營活動，協助家童自立生活與培養團隊合作之精神，共計17人參加。
4.7/21-22辦理國小戶外教學活動，體驗溪頭自然生態及學習保育森林之觀點，共計60人參加。
	保育課


	
	
	3. 每季應辦理社會適應活動1次。
	注重家童社會適應活
動，1-12月共辦理13

次，約計660人次參加。
1.1/9高雄市成功獅子會辦理「舞動獅情獻愛心~關懷育幼院院童海苔捐贈活動」，共計10人參加。
2.1/16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辦理「2011年同濟會全國大會師與淨灘活動」，共計10人參加。
3.2/11黃昭順立法委員服務處辦理「招待雞排英雄電影欣賞活動」，共計140人參加。
4. 3/12與港龍航空合作辦理「港龍航空小海鷗大冒險生態講座」，共計55人參加。
5.4/14辦理「日船章魚小丸子烘焙家可麗餅專賣店蒞家慰問活動」，共計150人參加。
6.5/28高苑科技大學同圓社辦理「科工館體驗營」，共計35人參加。
7.6/19非要國際運動行銷有限公司辦理「2011年國泰NBA系列活動」，共計40人參加。
8.7/28-7/29辦理高雄市政府教育役柴山體驗活動，共計50人參加。
9.8/7參加「許其養慈善會暨韓瓊儀老師聯合慈善音樂會」共計50人參加。
10.9/19辦理「敬老宣導巡迴活動」共計60人參加。
11.10/1辦理「保德信人壽國際奉獻日」共計50人參加。
12.11/5辦理「2011國泰航空/港龍航空淨灘活動」共計30人參加。
13.12/24辦理「蓮潭會館耶誕活動」共計20人參加。
	保育課


	
	
	4.機構應配合節慶辦理活動。
	配合節慶活動，1-12月共辦理5次，約580人次參加。
1.農曆春節期間辦理除夕圍爐及新春聯誼餐會，共120人次參加。
2.2/12與高雄市左營區救國團合作辦理「慶元宵猜燈謎」活動，計150人次參加。
3.6/4與埤東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百年慶端午兒家粽飄香里民同歡」活動，共計100人參加。 

4.8/10與埤東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百年慶中秋兒家同歡樂烤肉活動」，共計150人參加。
5.12/14參加漢神大飯店耶誕饗宴活動，共計60人參加。
	保育課


	
	
	5.機構設有基本視聽器材及室內娛樂空間。
	本家活動中心、會議室、餐廳設有視聽器材、卡拉OK設備、桌球設備、桌上足球機等，提供家童室內娛樂空間。
	行政課

	
	
	6.結合及運用社區相關資源，參與其他民間機構或團體之活動。

	注重社區資源連結，1-12月份共辦理14次，約2679人次參加，內容包括：
1.參加左營教會「快
樂週末兒童營」活
動，約計230人次
參加。
2.與基督教高雄靈糧
堂兒童牧區合作辦理「品格教育課程」，約計1,050人次參加。
3.與高雄真道教會合作辦理「兒童主日學」活動，約計430人次參加。
4.1/22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辦理「寒冬送暖溫馨關懷系列園遊會活動」，共計42人參加。
5.1/23高雄市左營區民眾服務社辦理「慶祝建國百年公益跳蚤市場園遊會」活動，共計15人參加。
6.1/27-28佛光山寶華寺辦理「兒童冬令營活動」，共計22人參加。
7.3/30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萬春賢里長辦公室邀請家童至麥當勞用餐，共計40人參加。
8.4/2龍騰國家體育場辦理「龍騰兒童一日體驗營」活動，共計40人參加。
9.6/11狂戀樂團蒞家音樂表演活動，共計140人參加。
10.7/20旗津國中教導家童拼豆活動，共計50人參加。
11.8/20箱子樂團蒞家表演，共計70人參加。
12.9/24陽信銀行贈送書籍與加菜金活動，共計70人參加。
13.11/20雲門2庄頭熱演，共計30人參加。
14.12/24雷騰企業射擊運動活動，共計50人參加。
	保育課


	七、安全維護
	(一)機構內應設置符合消防安全及預防災害之必要設施。
(二)加強各項設備材質、轉角、

樓梯、陽台、門窗（簾）及電梯之安全設計。
(三)定期檢查、維修或更新各項設施設備。
(四)危險物品、藥品如燃油、消毒劑等應妥善儲放，並避免放置於家童易取得之處。
(五)注意特殊家童（例如：憂鬱、自傷、過動、傷人或慢性疾病者等）之活動，並定時紀錄監測身心狀況。
(六)參照本部所定內政部社會福利機構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注意事項，擬訂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處理流程，並加強演練。
(七)交通設備定期保養維修，並由專人執行。
	1.應依規定完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本家每年皆依規定完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1次，本（100）年度業於9月完成檢查申報。
	行政課


	
	
	2.每年辦理消防安全檢查2次。
	1.每月辦理消防自行安檢並作成紀錄，每半年簽陳機關首長核閱，本年度自行檢查12次。
2.每年委託消防專業顧問公司，辦理消防安全檢查1次，本年已於3/24辦理完成。
	行政課

	
	
	3.每半年至少舉辦1次消防安全講習。
	本年度分別於6/30及12/3辦理消防安全講習，敦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北區大隊左營分隊蒞臨指導，並將地震避難演習納入編組，家童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執行情形良好。
	行政課

	
	
	4.院舍設施損壞應
隨時檢修，並作書面紀錄。
	為提升家童生活品質，各項設施設備均有專人管理，隨時檢查，有損壞情形立即維修並作成紀錄備查，執行情形良好。
	行政課

	
	
	5.設置固定空間放置危險物品、藥品。

	1.家童藥品由保育人員親自保管，按時給藥。
2.環境清潔用品(如稀釋酒精、漂白水等)由各家倉庫儲存，並責由保育人員控管。
	衛生保健課、行政課、保育課

	
	
	6.對於有自傷、傷人或特殊疾病之個案應定期監測身心狀況，並作書面紀錄。
	本家特殊情況之家童，皆屬於心智疾病者包括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憂鬱症、強迫症…之家童除定期接受門診追蹤、心理諮商治療外，隨時監測身心狀況，並作書面記錄，1-12月共有170人次門診治療。
	衛生保健課

	
	
	7.每半年至少依「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處理流程」辦理1次緊急危難事故演練。
	本年度分別於6/30及12/3辦理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及防火避難演習,全體員工、家童及替代役男均參加。
	行政課

	
	
	8.公務車應有專人負責保養維護，並作書面紀錄。
	本家備有公務車4輛，均由專業駕駛負責保養維護，並有完整紀錄備查。
	行政課

	八、權益保障
	(一)應與委託縣（市）政府、家童（監護人）訂定收容養護定型化契約書。
(二)建立家童、家屬與機構間之溝通申訴管道，並詳實記錄。
(三)主動與家屬保持連繫，提供有關家童之照顧及訓練近況。
(四)對於家童、家屬或民眾申請、諮詢及申訴案件，提供迅速、明確及便民服務。
(五)對於機構內作息、活動，允許家童個人彈性調整。

	1. 訂定定型化契約書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100年1-12月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收容新進家童9名，並與家童監護人簽訂承諾書。
	社工課


	
	
	2. 提供家童、家屬或一般民眾有多元申訴意見之管道方式，並作即時處理。
	1.本家設有家童意見箱，家童可隨時投遞意見，並由專人每週彙集意見妥為回覆，100年1-12月家童意見8則，均及時回應及處理。
2.每月各家均召開家庭會議1次，100年1-12月共計召開家庭會議132次，所提出之意見均由各課室及時回應處理。
3.辦理師童雙向溝通會議，100年1-12月份辦理2次，提供家童申訴意見之管道。
4.本家設置電子信箱1-12月接受民眾意見100件，均於期限內回覆。
	保育課
社工課
秘書

	
	
	3. 透過信函、電話連繫或相關活動與家屬保持連繫，提供有關家童之照顧及訓練近況。
	１.每半年1次透過家庭聯繫函，與家屬保持連繫，提供家童生活照顧及學習狀況，共152人。
2.保育人員利用家屬來院會客時間，與家屬接觸溝通，並做成紀錄備查。
	社工課

	
	
	4. 每年至少舉辦2次親職教育活動或懇親會。
	本年6月25日辦理親職教育活動，邀請曾祈全博士主講「讓我與你牽手一起走」，並於當日舉辦懇親會,共有家屬110人參加，家屬對於本家之服務均深表感謝及肯定。
	社工課

	
	
	5. 對於家童個別需求服務予以回應處理，並作書面紀錄。
	1.每週1次彙整家童意見箱之意見，予以妥善回應，並作成書面資料陳核。
2.針對家童於家庭會議、雙向溝通會議提出之意見，給予適當反應，並妥善處理。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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